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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执法不能松劲
王 霖

安徽省马鞍山市渔政

执法支队位于雨山区的长江

东岸，趸船值班室内，一名工

作人员正坐在“安徽长江禁捕智

能监控系统”前切换着画面。远

处江面的巡逻艇上，一面写有“长

江禁渔特编执法船队”的蓝色旗帜随

风摆动，副支队长秦家乐手持高清望

远镜，正在查看江面及岸边情况。这是

沿江各地渔政执法人员的工作日常，他

们又被称为“水上哨兵”。

执法监管是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关键

保障。记者在安徽、江西、湖北等沿江省份调

研发现，4 年多来，各地禁捕管理秩序总体平

稳、渔政执法能力明显提升，但随着长江鱼类资

源持续恢复，执法监管难度也在持续升级。十年

禁渔进入“下半程”，严盯死守的管理方式是否可

持续？共抓长江大保护如何更科学有效推进？

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各地常态化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多部门联合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科技赋能助力执法

能力明显提升，监管力度持续加强，禁渔秩序保持总体

平稳。

从“单打独斗”向“整体作战”转变。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位于赣鄂皖三省交界。“我县全

面实施禁捕退捕后，由于沿江沿湖岸线长、水域面积大，渔

政执法力量相对薄弱。”湖口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潘江说。为

弥补渔政执法力量不足，以及解决部分退捕渔民就近就业

问题，湖口县于 2021 年组建了一支由 16 名退捕渔民组成的

水上协助巡护队，协助渔政执法大队开展日常巡查执法工

作。昔日渔民放下渔网，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成为

生态环境守护者。

走进湖口县水上联合执法基地一层大厅，“共饮长江

水 同护母亲河”的标语格外醒目。工作台上，水政大队、

长江海事等 6 个部门的桌牌依次排列，每个部门每个班次

有值班人员 2 名和带班领导 1 名。湖口县水利局河湖管理

中心主任张帆是当天带班领导，“过去，涉水部门是单打独

斗。现在，6 部门联动执法，24 小时集中办公，各部门第一

时间信息共享，确保了禁渔政策有效落实。”他说，“力量整

合后，水上治安变好了，执法部门监管担子也减轻了。”

记者随张帆乘坐执法船来到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汇

水域处。这里曾经被执法人员称为“三不管”地带，非法捕

捞、非法采砂行为时有发生。为破解水域治理难题，三省创

新构建跨省执法工作协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执法效率明

显提升。

由“人防”向“技防”转变。

无人机、执法夜视仪、执法记录仪、平板电脑、对讲

机⋯⋯在马鞍山渔政执法支队的执法装备室，一系列装备

配置齐全，整装待发。“非法捕捞与违规垂钓行为多发生在

偏远隐蔽区域，当监控系统捕捉到异常情况时，我们会优先

启用无人机实施非现场执法。”副支队长秦家乐介绍，依托

机载高清摄像头和喊话装置，执法人员可实时进行影像取

证，并通过语音播报劝离驱离违规人员。这种执法模式有

效节省人力物力，提升了水域监管的响应速度与处置效能。

这些执法装备配置在沿江省市并不少见。铜陵市农业

农村局渔业渔政科科长杜恒杰说，当地已建设渔政信息中

心 4 个、渔政趸船 2 个、小目标雷达 7 部、光电设备 84 套，实

现全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视频监控基本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沿江各省市船艇、码头等执法装

备水平大幅提升，视频监控设备等总体覆盖长江重点水

域；通过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以及水陆并重、部门协

同，织密了全链条监管防范网络。

空中有无人机、岸边有摄像头、水上有执法艇，各

地禁捕执法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国家累计安排

中央投资 12.6 亿元支持《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

方案（2021—2025 年）》。

2024 年，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共查办涉渔行政

案件 2.1 万起，同比下降 24.7%；公安机关共破获

涉渔刑事案件 6034 起，同比下降 12.1%；市场监

管部门共查办售卖非法捕捞渔获物等案件 1300

起，同比下降 52.7%，禁渔秩序保持总体平稳。

新问题带来新挑战

大马力快艇、潜水电捕鱼、遥控捕鱼，

垂钓职业化、锚鱼专业化、可视装置科

技化⋯⋯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持续恢

复，引来不法分子觊觎，非法捕捞工

具手法随之翻新，维护长江禁渔

秩序稳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团 伙 犯 罪 呈 抬 头 趋 势 。

记者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

为追求经济利益，有组织

地非法捕捞，2024 年公

安机关共打掉涉渔犯

罪 团 伙 839 个 ， 同

比增加 50.4%。一

些 地 方 出 现 大

马力快艇“游

击”偷捕、潜水电捕鱼等新

花 样 ， 地 下 产 业 链 更 加

隐蔽。

及时发现和打击难度增

大。多地基层干部反映，禁

捕水域点多面广、岸线长且

交叉水域多，部分县在岗执

法人员无法满足高强度渔政

执法工作需要。加上非法捕

捞呈现新趋势，如干流转向

支汊、水上捕捞转向水下设

置 暗 网 等 ，执 法 任 务 仍 然

艰巨。

受访专家表示，坚定不

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需要从历史方位上认识禁渔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科学性精准性有效

性，打好持久战。

对此，农业农村部明确

提 出 ，将 持 续 强 化 执 法 监

管。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

总局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

严厉打击电、毒、炸鱼和利用

垂钓从事生产性捕捞等非法

捕捞犯罪团伙，坚决斩断“捕运销”地下产业链。加强护渔

员队伍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疏堵结合加强垂钓管

理，动态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长江十年禁渔的‘下半程’，可继续采用严盯死守的方

式，但需要一些改变和创新。”马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一大

队大队长崔圣夏认为，一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要充分保障

执法人员和护渔员巡护待遇，严格保障人身安全；二是要解

决“技”的问题，指导更多执法人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巡

查，提高巡查精准性和覆盖率。

破解执法监管新难题，地方层面已经行动起来。四川

省泸州市在赤水河水域布设了 40 个高清摄像头，每个监控

点覆盖半径 2 公里，其中部分具备热成像功能的激光球机，

可识别夜间捕鱼行为，实现重点水域 24 小时全天候监控覆

盖。上海市建立了“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在案件高发

水域布设 AI 视频监控设备，试点“声呐+无人机”巡航模式，

精准识别潜水电鱼、可视锚鱼等新型违法手段。

随着禁渔工作持续推进，利用垂钓方式从事生产性捕

捞和使用“三无”船舶从事非法捕捞，成为禁渔管理的重要

风险隐患。但生产性捕捞、生产性垂钓的法律定义存在盲

区，影响了基层执法效能。多名基层干部建议，在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修订中，应进一步明确相关处罚处置依据和标

准。违规垂钓点多面广量大，对执法响应速度要求高，建议

赋权乡镇查处一般性违规垂钓案件。

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离不开公众的理解与支

持。江西上饶鄱阳县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人员张震感慨，

“现在谁在江上非法捕捞，第一时间群众的举报电话就打过

来了”。“人人都是监督者”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要继续完

善群防群治体系，坚决防止非法捕捞反弹。

“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长江禁渔

齐参与 美好环境共建设”⋯⋯记者一行发现，禁渔宣传

牌、警示牌随处可见，沿江各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强化

普法宣传，营造了良好禁渔氛围。

马鞍山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则学建议，进一步强

化精准化的宣传教育，可通过短视频、纪录片、公益广告等

新媒体形式，开展沉浸式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认知与参

与度，让禁渔从“政策要求”转化为“社会自觉”。

保护不是一“禁”了之

长江禁渔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长江生态。受访专家表

示，长江现在顶多是“大病初愈”，各地应持续巩固和提升长

江禁渔成果，落细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坚定

不 移 、毫 不 动 摇 地 抓 好 长 江 十 年

禁渔。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长江水产研究所渔业资

源与环境研究室主

任段辛斌认为，针对长江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的恢复，不仅

需要实施长期的禁捕政策，还需要有关各方积极参与和相

关政策协同发力，真正做到汇聚合力、共抓大保护。

专家认为，当前需要更多更可持续、常态化的发展，应

强化系统性思维和精准施策，加强与乡村全面振兴、长江经

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协同，从而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取

得更大、更稳定和持续的成效。

长江禁渔并非一禁了之，而是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原则，基于科学监测

评估，不断优化政策，建立健全适宜长江十年禁渔新阶段的

政策机制，推动政策效能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2019 年发布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

度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暂定实行 10 年禁捕，禁捕期结束

后，在科学评估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另行制定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管

理政策。

“长江禁渔的下半篇文章，是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相得益彰的状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国

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大水面增养殖岗位科学家郭传

波认为，在坚持长江十年禁渔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如

何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达到更加科学平衡的状态，

需要进一步探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团队副首席，国家贝类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刘子飞建议，新阶段，应继续以

“两山”理念为指导，陆续开展科学评估和政策制度创新，

“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促进可持续、绿色发展”。

这几年，极端天气给禁渔区资源恢复带来较大风险。

比如短期形成的堑秋湖鱼类死亡、江豚等旗舰物种搁浅风

险。刘子飞说，作为长江流域唯二的大型通江湖泊，鄱阳湖

和洞庭湖前两年连续出现旱涝极端天气，造成的负面影响

已超过“赶鱼入深水”常规操作上限或保护区的建设及管理

水平，需要关注。

“构建科学监测与预警体系，提高极端天气风险应急能

力迫在眉睫。”刘子飞建议，研发精细化气候—生态耦合预

警系统，联合有关部门在长江流域的旗舰物种保护区，以及

类似重点水域布设高密度水文气象监测站，实时监测水温、

溶解氧等关键指标，结合模型预测极端天气对禁渔区水生

生物的可能影响。还应建立健全禁渔区极端天气应对机

制。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制定分级响应预案，并编制

相应的应急操作指南。

长江十年禁渔作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大工程，执法监管是关键保障。

4 年多来，各地创造了很多常态化管理

方式，形成了一些制度化成果。面对

十年禁渔“下半程”，怎样的管理方式

更有效？制度化管理成果是否可以用

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法制建设和执

法管理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随着长江渔业资源快速恢复与禁渔执法力度

持续加大，一些非法捕捞团伙的作案方式花样翻

新，不但使用更高级工具，甚至有时搞起反侦查，

与执法人员打游击。可以看出，当前禁渔执法监

管难度在升级，非法捕捞仍面临反弹压力，长江禁

渔工作有一定艰巨性和长期性。俗话说，行百里

者半九十。经过近 5 年努力，执法监管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仍然不能松劲，还需持续加强。

地方还得牢牢扛起监管的责任。随着长江生

态发生喜人变化，有些地方出现了麻痹思想甚至

错误认识，比如有人说长江生态环境转好就可以

开捕了，少数干部出现疲劳厌战等心态，工作落实

的力度也有些松懈。我们要看到，长江禁渔取得

的是阶段性成果，现在的长江生态顶多是“大病初

愈”。守护好一江碧水，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

渔，地方的工作责任不能松。

执法监管力量还需要不断加强。调研发现，

一些地方渔政执法力量难以满足禁渔“持久战”的

需要。这种不足表现在各个方面，有的是在岗执

法人员年龄老化、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执法能力

与高强度执法工作、高标准执法要求仍有差距。

加强执法监管也需要从不同方向着力，强化执法

人员培训，提升渔政执法人员素质能力等，都是需

要加强的工作。

长江十年禁渔“下半程”，需建立“人防+技

防+智防”结合的禁捕监管机制，推动禁渔常态长

效。这对执法经费保障也提出了新要求。在部分禁

捕水域较广、地理环境复杂、监管任务较重地区，

地方财力有限，执法装备建设、设施更新维护均缺

乏可持续的经费支持，已经制约了执法工作有效

开展。为困难地区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提升渔政

执法监管能力，是推动长江禁捕的重要保障。

长江禁捕是长时段、全流域的工作，紧盯重点

水域重要节点显得尤为重要。非法捕捞往往出现

在一些薄弱环节。因此，做好禁捕工作，还得突出

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盯住长江口、跨省交界和

水生生物保护区等重点水域，防止非法捕捞反弹

回潮。对于网络销售的“电鱼背包”“可视锚鱼”

“醉药”“清塘神器”等禁用渔具，也得“道高一尺”，

适时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长江禁捕是一项十年为期的重要工作。如

今，时间近半，我们既要为取得的成绩而欣慰，也

不能放松要求。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要求认真落实，就一定能把长江的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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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办事处禁捕退捕新城办事处禁捕退捕

工作者与民警通过长江禁工作者与民警通过长江禁

捕智慧监控系统了解禁捕捕智慧监控系统了解禁捕

实况实况。。刘刘 敏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为长江武汉江段水域图为长江武汉江段水域（（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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